（附表一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獎勵推展家庭教育

個人及志工報名表       編號：    

	姓名
	  
	出生日期
	 年  月  日 
	性別
	
	學歷
	

	服務機構
	
	現職
	

	通訊地址
	
	服務年資
	年     月

	聯絡人姓名
	
	手機
	

	電話 
	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宅）

	E-mail
	                  
	傳真
	

	申請方式
	□自行申請      □推薦申請

	推展家庭教育

有關工作之經歷（含起迄期間）
	

	優良事蹟
（請在選項後加述家庭教育範疇）
	佐證資料
	  備      註

	□企劃並執行各類家庭教育活動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培訓家庭教育專職人員、志願工作人員、及行政人員之專業訓練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
□辦理適婚男女之婚前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處理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之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教材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進行家庭教育之研究、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：       
□策劃個人及社會資源，協助推動家庭教育工作：     
□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
	檢附資料共     件
（請自行填寫、檢附）
	

	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蓋章：  
	機構（學校）

負責人核章
	申請日期
	月  日

	推薦者姓名：

推薦者蓋章：
	
	
	

	初審結果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
	初審日期
	

	初審委員
意    見
	
	初審委員
簽    名
	

	複審結果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
	複審日期
	

	複審委員
意    見
	
	複審委員
簽    名
	


（本表格空間不敷填列時，請自行增加）

（附表二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獎勵推展家庭教育

團體報名表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

	機構（學校）名稱
	
	成立日期
	   年   月

	通訊地址
	
	E-mail
	

	聯絡人姓名
	
	手機
	

	電話 
	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宅）

	申請方式
	□自行申請      □推薦申請
	傳真
	

	機關或團體核准字號（公立學校免填）
	

	優良事蹟
（請在選項後加述家庭教育範疇）
	佐證資料
	備        註

	□企劃並執行各類家庭教育活動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培訓家庭教育專職人員、志願工作人員、及行政人員之專業訓練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
□辦理適婚男女之婚前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處理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之家庭教育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研發各類家庭教育課程或教材事項：               
□進行家庭教育之研究、調查或出版專著事項：       
□策劃個人及社會資源，協助推動家庭教育工作：     
□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工作：                
	檢附資料共     件（請自行填寫、檢附）
	

	申請機關/團體名稱：

申請機關/團體蓋章：  


	申請日期
	月 日

	推薦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者蓋章：
  
	
	

	初審結果
	· 通過    □不通過
	初審日期
	

	初審委員
意    見
	
	初審委員簽    名
	

	複審結果
	· 通過    □不通過
	複審日期
	

	複審委員
意    見
	
	複審委員
簽    名
	


（本表格空間不敷填列時，請自行增加）

